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47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俊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易帥君律師

            陳珈容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等延長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2547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歷次偵、審訊問中，就本案犯行均坦承不諱，對於

　　其餘同案被告以及共犯許家偉於本案所參與之犯行亦均和盤

托出，益徵抗告人自始即無袒護其餘同案被告之情，且與共

犯許家偉立場對立，更無與其串證之動機與必要。再者，抗

告人已遭羈押禁見長達7月有餘，大部分之同案被告均已到

案完成筆錄製作且同遭起訴，相關物證亦早經警方查扣在

案，更證抗告人應無滅證之情。況本案現僅有同案被告江昊

軒及抗告人2人仍遭羈押禁見，而同案被告張貴銓係早於抗

告人參與本案，且於本案亦有負責提款、購買虛擬貨幣，更

有提供他人銀行帳戶之行為，堪認其於本案參與程度相較抗

告人可謂係有過之而無不及。然何以與抗告人涉案程度相同

甚至較深之同案被告張貴銓自始至終均未遭羈押禁見而抗告

人卻因本案自4月中旬起遭羈押至今？本案羈押原因及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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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令人費解。

　㈡原裁定並未敘明其認定抗告人有逃亡之虞所憑之具體事實，

僅以抗告人於本案刑責非輕即推定有逃亡之虞；又抗告人年

僅00歲，與親屬均定居臺灣，有固定住所，亦有正當穩定之

工作及收入，素行尚佳，家中更有父母親及女友之未成年子

女亟待抗告人照顧，更徵其毫無逃亡之可能；且是否可能逃

亡乙事，亦非不得由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對人民權利

更小侵害方式之保全處分加以防免，然原裁定卻捨此不用，

逕予駁回抗告人撤銷羈押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顯有違反

比例原則，為此，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發回原審更

為裁定云云。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

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情形之一，非

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羈押被

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

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

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

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

二審以3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

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法院對被告執行

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

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執行刑罰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

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

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

之實體審判程序，不適用直接審理原則，相關證據只須達釋

明之程度即可，而不必至確信之程度。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

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

以及有無執行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刑罰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

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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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

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抗告人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原審法院於民

國113年8月6日訊問後，認抗告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

亡及串證之虞，且有羈押之必要，而於同日裁定予以羈押及

禁止接見、通信。嗣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原審於113年1

0月29日為訊問後，以抗告人於原審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惟

考量本案被害人數高達200餘人，詐騙金額合計高達新臺幣

（下同）7,634萬4,176元，若認定上開抗告人成立前揭犯

罪，經數罪併罰之結果，其應得預期合併執行之刑期非輕，

且亦須面臨高額之民事賠償，兼以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

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有事實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另參以

本案尚有另案被告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

籍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多名共犯未到案，而同案被告江昊

軒自陳與暱稱「強」者係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聯繫，而該

軟體具有定期刪除對話紀錄、可任由通訊之一方刪除自己或

對方通訊內容之功能；抗告人則自陳其係透過另案被告許家

偉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

機已遭扣押，亦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或以

其他通訊方式勾串或影響相關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亦有事

實足認抗告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審酌抗告人屬本案詐

欺取財集團之較為核心角色，且本案被害人數眾多，詐騙金

額甚鉅，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

行，而仍有延長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裁定抗告人自113年11

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此情業經本

院核閱原審相關卷宗屬實，且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輕重失

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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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意旨雖以上情置辯，然本案係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以假投

資之名義，自112年3月6日起至同年12月8日止，向起訴書附

表所示被害人、詐得如附表「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害

人數多達214人，受害金額共計7,634萬4,176元，其中被詐

騙金額達100萬元以上者有14人，更有單一被害人之被騙金

額高達300萬元，受害情節均不輕，且其等受騙後均未獲任

何賠償，可徵抗告人遵守法秩序之意願薄弱，自有事實堪認

其於面對本案可能遭處重刑及索賠鉅額款項之情形下，有規

避民刑事責任而有逃亡之虞。況抗告人供述其係透過共犯許

家偉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參以本件抗告人涉犯之詐欺犯行

並非個人所為，而與詐欺集團分工有密切關聯性，抗告人於

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承認起訴書所載犯行」、「剛才呂

泓霖、洪子修前述提供帳戶部分，洪子修的部分是江昊軒給

我的，呂泓霖的部分是張貴銓給我的」（見原審影卷二第12

7、171頁），可見抗告人在該詐欺集團中具一定地位及相當

之參與程度，依詐欺集團之集團性、組織性特徵，本案除抗

告人以外，尚有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籍

資料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名共犯均未到案，而上揭共犯亦

未經檢察官、抗告人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

參酌前揭事證，堪認抗告人與各該共犯之勾串空間仍屬存

在。至於抗告人另謂其他同案被告未受羈押處分、相關證物

業已查扣乙節，因與抗告人涉犯之情節、有無羈押之原因及

必要性，均屬不同，自非法院裁定抗告人是否羈押之審查要

件。從而，抗告人前揭主張均自難遽予採信。

　㈢抗告意旨末稱其年紀尚輕，有固定住所、正當工作，素行尚

佳，亦有家人亟待照顧等語。然查抗告人所指其素行或工

作、生活、年齡等狀況，並非是否准予延長羈押時所考量之

事項，且本件亦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各款停止

羈押之事由，是抗告人以此為由提起抗告，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抗告人本案羈押之原因仍然存在，審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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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關事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無從以具保

或其他侵害人身自由較輕微之方式取代羈押，認有繼續羈押

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已就案件具

體情形依法行使裁量職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

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抗告人之人身自由與防禦權受限

制之程度，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核無不合。從

而，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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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47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俊楷










選任辯護人  易帥君律師
            陳珈容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等延長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254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歷次偵、審訊問中，就本案犯行均坦承不諱，對於
　　其餘同案被告以及共犯許家偉於本案所參與之犯行亦均和盤托出，益徵抗告人自始即無袒護其餘同案被告之情，且與共犯許家偉立場對立，更無與其串證之動機與必要。再者，抗告人已遭羈押禁見長達7月有餘，大部分之同案被告均已到案完成筆錄製作且同遭起訴，相關物證亦早經警方查扣在案，更證抗告人應無滅證之情。況本案現僅有同案被告江昊軒及抗告人2人仍遭羈押禁見，而同案被告張貴銓係早於抗告人參與本案，且於本案亦有負責提款、購買虛擬貨幣，更有提供他人銀行帳戶之行為，堪認其於本案參與程度相較抗告人可謂係有過之而無不及。然何以與抗告人涉案程度相同甚至較深之同案被告張貴銓自始至終均未遭羈押禁見而抗告人卻因本案自4月中旬起遭羈押至今？本案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令人費解。
　㈡原裁定並未敘明其認定抗告人有逃亡之虞所憑之具體事實，僅以抗告人於本案刑責非輕即推定有逃亡之虞；又抗告人年僅00歲，與親屬均定居臺灣，有固定住所，亦有正當穩定之工作及收入，素行尚佳，家中更有父母親及女友之未成年子女亟待抗告人照顧，更徵其毫無逃亡之可能；且是否可能逃亡乙事，亦非不得由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對人民權利更小侵害方式之保全處分加以防免，然原裁定卻捨此不用，逕予駁回抗告人撤銷羈押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顯有違反比例原則，為此，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發回原審更為裁定云云。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執行刑罰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不適用直接審理原則，相關證據只須達釋明之程度即可，而不必至確信之程度。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執行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刑罰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抗告人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原審法院於民國113年8月6日訊問後，認抗告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及串證之虞，且有羈押之必要，而於同日裁定予以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嗣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原審於113年10月29日為訊問後，以抗告人於原審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惟考量本案被害人數高達200餘人，詐騙金額合計高達新臺幣（下同）7,634萬4,176元，若認定上開抗告人成立前揭犯罪，經數罪併罰之結果，其應得預期合併執行之刑期非輕，且亦須面臨高額之民事賠償，兼以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有事實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另參以本案尚有另案被告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多名共犯未到案，而同案被告江昊軒自陳與暱稱「強」者係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聯繫，而該軟體具有定期刪除對話紀錄、可任由通訊之一方刪除自己或對方通訊內容之功能；抗告人則自陳其係透過另案被告許家偉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機已遭扣押，亦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或以其他通訊方式勾串或影響相關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亦有事實足認抗告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審酌抗告人屬本案詐欺取財集團之較為核心角色，且本案被害人數眾多，詐騙金額甚鉅，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行，而仍有延長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裁定抗告人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此情業經本院核閱原審相關卷宗屬實，且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輕重失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意旨雖以上情置辯，然本案係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以假投資之名義，自112年3月6日起至同年12月8日止，向起訴書附表所示被害人、詐得如附表「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害人數多達214人，受害金額共計7,634萬4,176元，其中被詐騙金額達100萬元以上者有14人，更有單一被害人之被騙金額高達300萬元，受害情節均不輕，且其等受騙後均未獲任何賠償，可徵抗告人遵守法秩序之意願薄弱，自有事實堪認其於面對本案可能遭處重刑及索賠鉅額款項之情形下，有規避民刑事責任而有逃亡之虞。況抗告人供述其係透過共犯許家偉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參以本件抗告人涉犯之詐欺犯行並非個人所為，而與詐欺集團分工有密切關聯性，抗告人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承認起訴書所載犯行」、「剛才呂泓霖、洪子修前述提供帳戶部分，洪子修的部分是江昊軒給我的，呂泓霖的部分是張貴銓給我的」（見原審影卷二第127、171頁），可見抗告人在該詐欺集團中具一定地位及相當之參與程度，依詐欺集團之集團性、組織性特徵，本案除抗告人以外，尚有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名共犯均未到案，而上揭共犯亦未經檢察官、抗告人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抗告人與各該共犯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至於抗告人另謂其他同案被告未受羈押處分、相關證物業已查扣乙節，因與抗告人涉犯之情節、有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屬不同，自非法院裁定抗告人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從而，抗告人前揭主張均自難遽予採信。
　㈢抗告意旨末稱其年紀尚輕，有固定住所、正當工作，素行尚佳，亦有家人亟待照顧等語。然查抗告人所指其素行或工作、生活、年齡等狀況，並非是否准予延長羈押時所考量之事項，且本件亦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各款停止羈押之事由，是抗告人以此為由提起抗告，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抗告人本案羈押之原因仍然存在，審酌全案相關事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無從以具保或其他侵害人身自由較輕微之方式取代羈押，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已就案件具體情形依法行使裁量職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抗告人之人身自由與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核無不合。從而，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47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俊楷





選任辯護人  易帥君律師
            陳珈容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等延長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2547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歷次偵、審訊問中，就本案犯行均坦承不諱，對於
　　其餘同案被告以及共犯許家偉於本案所參與之犯行亦均和盤
    托出，益徵抗告人自始即無袒護其餘同案被告之情，且與共
    犯許家偉立場對立，更無與其串證之動機與必要。再者，抗
    告人已遭羈押禁見長達7月有餘，大部分之同案被告均已到
    案完成筆錄製作且同遭起訴，相關物證亦早經警方查扣在案
    ，更證抗告人應無滅證之情。況本案現僅有同案被告江昊軒
    及抗告人2人仍遭羈押禁見，而同案被告張貴銓係早於抗告
    人參與本案，且於本案亦有負責提款、購買虛擬貨幣，更有
    提供他人銀行帳戶之行為，堪認其於本案參與程度相較抗告
    人可謂係有過之而無不及。然何以與抗告人涉案程度相同甚
    至較深之同案被告張貴銓自始至終均未遭羈押禁見而抗告人
    卻因本案自4月中旬起遭羈押至今？本案羈押原因及必要性
    令人費解。
　㈡原裁定並未敘明其認定抗告人有逃亡之虞所憑之具體事實，
    僅以抗告人於本案刑責非輕即推定有逃亡之虞；又抗告人年
    僅00歲，與親屬均定居臺灣，有固定住所，亦有正當穩定之
    工作及收入，素行尚佳，家中更有父母親及女友之未成年子
    女亟待抗告人照顧，更徵其毫無逃亡之可能；且是否可能逃
    亡乙事，亦非不得由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對人民權利
    更小侵害方式之保全處分加以防免，然原裁定卻捨此不用，
    逕予駁回抗告人撤銷羈押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顯有違反
    比例原則，為此，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發回原審更
    為裁定云云。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
    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情形之一，非予
    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羈押被告
    ，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
    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
    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
    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
    審以3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1
    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
    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
    為保全對被告執行刑罰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人身自
    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
    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
    審判程序，不適用直接審理原則，相關證據只須達釋明之程
    度即可，而不必至確信之程度。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
    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
    無執行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刑罰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
    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
    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
    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抗告人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原審法院於民
    國113年8月6日訊問後，認抗告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
    亡及串證之虞，且有羈押之必要，而於同日裁定予以羈押及
    禁止接見、通信。嗣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原審於113年1
    0月29日為訊問後，以抗告人於原審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惟
    考量本案被害人數高達200餘人，詐騙金額合計高達新臺幣
    （下同）7,634萬4,176元，若認定上開抗告人成立前揭犯罪
    ，經數罪併罰之結果，其應得預期合併執行之刑期非輕，且
    亦須面臨高額之民事賠償，兼以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
    受罰之基本人性，有事實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另參以本
    案尚有另案被告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籍
    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多名共犯未到案，而同案被告江昊軒
    自陳與暱稱「強」者係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聯繫，而該軟
    體具有定期刪除對話紀錄、可任由通訊之一方刪除自己或對
    方通訊內容之功能；抗告人則自陳其係透過另案被告許家偉
    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機
    已遭扣押，亦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或以其
    他通訊方式勾串或影響相關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亦有事實
    足認抗告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審酌抗告人屬本案詐欺
    取財集團之較為核心角色，且本案被害人數眾多，詐騙金額
    甚鉅，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行，
    而仍有延長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裁定抗告人自113年11月6日
    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此情業經本院核
    閱原審相關卷宗屬實，且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輕重失衡之
    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不當，核屬
    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意旨雖以上情置辯，然本案係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以假投
    資之名義，自112年3月6日起至同年12月8日止，向起訴書附
    表所示被害人、詐得如附表「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害
    人數多達214人，受害金額共計7,634萬4,176元，其中被詐
    騙金額達100萬元以上者有14人，更有單一被害人之被騙金
    額高達300萬元，受害情節均不輕，且其等受騙後均未獲任
    何賠償，可徵抗告人遵守法秩序之意願薄弱，自有事實堪認
    其於面對本案可能遭處重刑及索賠鉅額款項之情形下，有規
    避民刑事責任而有逃亡之虞。況抗告人供述其係透過共犯許
    家偉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參以本件抗告人涉犯之詐欺犯行
    並非個人所為，而與詐欺集團分工有密切關聯性，抗告人於
    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承認起訴書所載犯行」、「剛才呂
    泓霖、洪子修前述提供帳戶部分，洪子修的部分是江昊軒給
    我的，呂泓霖的部分是張貴銓給我的」（見原審影卷二第12
    7、171頁），可見抗告人在該詐欺集團中具一定地位及相當
    之參與程度，依詐欺集團之集團性、組織性特徵，本案除抗
    告人以外，尚有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籍
    資料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名共犯均未到案，而上揭共犯亦
    未經檢察官、抗告人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
    參酌前揭事證，堪認抗告人與各該共犯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
    。至於抗告人另謂其他同案被告未受羈押處分、相關證物業
    已查扣乙節，因與抗告人涉犯之情節、有無羈押之原因及必
    要性，均屬不同，自非法院裁定抗告人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
    。從而，抗告人前揭主張均自難遽予採信。
　㈢抗告意旨末稱其年紀尚輕，有固定住所、正當工作，素行尚
    佳，亦有家人亟待照顧等語。然查抗告人所指其素行或工作
    、生活、年齡等狀況，並非是否准予延長羈押時所考量之事
    項，且本件亦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各款停止羈
    押之事由，是抗告人以此為由提起抗告，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抗告人本案羈押之原因仍然存在，審酌全
    案相關事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無從以具保
    或其他侵害人身自由較輕微之方式取代羈押，認有繼續羈押
    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已就案件具
    體情形依法行使裁量職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
    、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抗告人之人身自由與防禦權受限制
    之程度，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核無不合。從而，
    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47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俊楷





選任辯護人  易帥君律師
            陳珈容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詐欺等延長羈押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254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歷次偵、審訊問中，就本案犯行均坦承不諱，對於
　　其餘同案被告以及共犯許家偉於本案所參與之犯行亦均和盤托出，益徵抗告人自始即無袒護其餘同案被告之情，且與共犯許家偉立場對立，更無與其串證之動機與必要。再者，抗告人已遭羈押禁見長達7月有餘，大部分之同案被告均已到案完成筆錄製作且同遭起訴，相關物證亦早經警方查扣在案，更證抗告人應無滅證之情。況本案現僅有同案被告江昊軒及抗告人2人仍遭羈押禁見，而同案被告張貴銓係早於抗告人參與本案，且於本案亦有負責提款、購買虛擬貨幣，更有提供他人銀行帳戶之行為，堪認其於本案參與程度相較抗告人可謂係有過之而無不及。然何以與抗告人涉案程度相同甚至較深之同案被告張貴銓自始至終均未遭羈押禁見而抗告人卻因本案自4月中旬起遭羈押至今？本案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令人費解。
　㈡原裁定並未敘明其認定抗告人有逃亡之虞所憑之具體事實，僅以抗告人於本案刑責非輕即推定有逃亡之虞；又抗告人年僅00歲，與親屬均定居臺灣，有固定住所，亦有正當穩定之工作及收入，素行尚佳，家中更有父母親及女友之未成年子女亟待抗告人照顧，更徵其毫無逃亡之可能；且是否可能逃亡乙事，亦非不得由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對人民權利更小侵害方式之保全處分加以防免，然原裁定卻捨此不用，逕予駁回抗告人撤銷羈押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顯有違反比例原則，為此，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發回原審更為裁定云云。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執行刑罰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不適用直接審理原則，相關證據只須達釋明之程度即可，而不必至確信之程度。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執行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刑罰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抗告人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原審法院於民國113年8月6日訊問後，認抗告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及串證之虞，且有羈押之必要，而於同日裁定予以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嗣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原審於113年10月29日為訊問後，以抗告人於原審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惟考量本案被害人數高達200餘人，詐騙金額合計高達新臺幣（下同）7,634萬4,176元，若認定上開抗告人成立前揭犯罪，經數罪併罰之結果，其應得預期合併執行之刑期非輕，且亦須面臨高額之民事賠償，兼以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有事實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另參以本案尚有另案被告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多名共犯未到案，而同案被告江昊軒自陳與暱稱「強」者係使用通訊軟體Telegram聯繫，而該軟體具有定期刪除對話紀錄、可任由通訊之一方刪除自己或對方通訊內容之功能；抗告人則自陳其係透過另案被告許家偉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機已遭扣押，亦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或以其他通訊方式勾串或影響相關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亦有事實足認抗告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審酌抗告人屬本案詐欺取財集團之較為核心角色，且本案被害人數眾多，詐騙金額甚鉅，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行，而仍有延長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裁定抗告人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等語。此情業經本院核閱原審相關卷宗屬實，且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輕重失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意旨雖以上情置辯，然本案係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以假投資之名義，自112年3月6日起至同年12月8日止，向起訴書附表所示被害人、詐得如附表「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害人數多達214人，受害金額共計7,634萬4,176元，其中被詐騙金額達100萬元以上者有14人，更有單一被害人之被騙金額高達300萬元，受害情節均不輕，且其等受騙後均未獲任何賠償，可徵抗告人遵守法秩序之意願薄弱，自有事實堪認其於面對本案可能遭處重刑及索賠鉅額款項之情形下，有規避民刑事責任而有逃亡之虞。況抗告人供述其係透過共犯許家偉介紹而從事本案犯行，參以本件抗告人涉犯之詐欺犯行並非個人所為，而與詐欺集團分工有密切關聯性，抗告人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承認起訴書所載犯行」、「剛才呂泓霖、洪子修前述提供帳戶部分，洪子修的部分是江昊軒給我的，呂泓霖的部分是張貴銓給我的」（見原審影卷二第127、171頁），可見抗告人在該詐欺集團中具一定地位及相當之參與程度，依詐欺集團之集團性、組織性特徵，本案除抗告人以外，尚有蔡嘉緯、李文龍、許家偉與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不詳暱稱「強」者等名共犯均未到案，而上揭共犯亦未經檢察官、抗告人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抗告人與各該共犯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至於抗告人另謂其他同案被告未受羈押處分、相關證物業已查扣乙節，因與抗告人涉犯之情節、有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屬不同，自非法院裁定抗告人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從而，抗告人前揭主張均自難遽予採信。
　㈢抗告意旨末稱其年紀尚輕，有固定住所、正當工作，素行尚佳，亦有家人亟待照顧等語。然查抗告人所指其素行或工作、生活、年齡等狀況，並非是否准予延長羈押時所考量之事項，且本件亦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各款停止羈押之事由，是抗告人以此為由提起抗告，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以抗告人本案羈押之原因仍然存在，審酌全案相關事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無從以具保或其他侵害人身自由較輕微之方式取代羈押，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3年11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已就案件具體情形依法行使裁量職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抗告人之人身自由與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核無不合。從而，抗告人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